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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現行墟市政策中各部門的角色及用地配合  
 

( 立 法 會 CB(1)570/ 
16-17(01)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
件  

 
2016 年 12 月 20 日、2017 年 1 月 10 日及 1 月
21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立 法 會 CB(1)450/ 
16-17(10)號文件  
 

 因 應 2016 年 12 月
20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450/ 
16-17(1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6年
12月 20日會議席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應  
 

立 法 會 CB(1)525/ 
16-17(01)號文件  

 因 應 2017 年 1 月
10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論而須採取的跟

進行動一覽表 ("跟
進行動一覽表 ") 
 

立 法 會 CB(1)525/ 
16-17(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跟進行
動一覽表及 2017年
1月 21日會議席上
通過的議案所作的

書面回應  
 

立 法 會 CB(1)570/ 
16-17(02)號文件  

 因 應 2017 年 1 月
21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570/ 
16-17(03)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7年
1月 21日會議席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應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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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立 法 會 CB(1)533/ 
16-17(01)號文件  

 主席要求當局提供
有關小販及小販攤

檔 的 資 料 及 統 計

數字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533/ 
16-17(02)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有 關
小販及小販攤檔的

資 料 及 統 計 數 字

提供的文件 ) 
 

討論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
引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  
 

便利墟市設立的措施  
 

(a) 地政總署就可供綠化或社區用途的空置
土地 (該等土地可以短期形式撥作社區、
團體或非牟利用途 )而編製的最新列表；  

 
(b) 政府當局對小組委員會委員下列建議 /意

見的回應︰  
 

(i) 以 試 驗 個 案 模 擬 設 立 墟 市 的 申 請
程序，以期簡化申請程序，並擬備實務

指引協助公眾人士提出申請；  
 
(ii) 根據過往成功的墟市經驗 (例如墟市

設立的用地獲公眾人士和本地居民

歡迎 )，擬備適宜設立墟市的用地列表； 
 
(iii) 正 式 確 立 在 固 定 地 點 設 立 墟 市 的

做法，尤其在週末期間；及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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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成立跨政策局 /部門的專責小組制訂

墟市發展政策，並加以推動。  
 
在公共租住屋邨組織墟市  

 
(c) 根據小組委員會委員的建議/意見，為方便

公眾申請於公共租住屋邨 ("公共屋邨 ")
設立墟市，房屋署 /相關部門應採取以下

措施，政府當局對此有何回應：  
 

(i) 提醒各公共屋邨辦事處及前線員工須
為有意在屋邨設立墟市的團體提供

協助；  
 
(ii) 擬備申請表格，以便公眾申請於公共

屋邨設立墟市；及  
 
(iii) 放寬現時活動籌辦者不得於活動舉行

期間即場收取現金或支票的規定。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已於 2017 年
3 月 17 日隨立法會 CB(1)690/16-17(05)號文件
發出。 ) 
 

(於上午 10 時 29 分，主席命令延長會議 15 分鐘至
上午 10 時 45 分。委員表示贊同。 ) 

 
 
II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3.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2017 年 3 月
21 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與政府當局會晤，以討論
現時申請墟市的情況及經驗。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 時 45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3 月 29 日  



 
附錄  

 
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7 年 2 月 21 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上午 8 時 30 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1020 – 
001157 

主席  
 
 

開場發言  
 

 

001158 – 
002010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墟市的定義、政府的墟市

政策、管有場地的部門就審批墟市建議所

採用的程序及準則，以及使用空置土地

設立墟市一事  
[立法會 CB(1)570/16-17(01)號文件 ] 
 

 

002011 – 
002426 

主席  
政府當局  

主 席 對 當 局 遲 交 討 論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570/16-17(01)號文件 )一事以及文件
欠缺 實 質 內容 (例 如沒 有 申 辦墟 市 詳細
程序的資料 )表示關注。  
 
政府回應時表示，討論文件重申政府所採

用由下而上設立墟市的模式。食物及衞生

局向其他部門索取和整合資料需時，尤其

是關乎使用各部門所管理場地的申請程序

和準則的資料。  
 

 

002427 – 
003316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梁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推動墟市的發展，

因為墟市有助保存本土文化及傳統、推動

創意工業、扶貧、為市民提供創業機會，

並促進本地經濟。政府當局應促進墟市在

公共租住屋邨 ("公共屋邨 ")的發展，以抗衡
領 展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領 展 ")的
壟斷。鑒於現時在該等活動中不得進行

現金交易的政策，他質疑墟市如何可在

公共屋邨營辦。  
 
政府回應時表示  
 
(a)  墟市各自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定位：
有些屬節慶活動；有些推廣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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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有些旨在為基層市民提供創業機會；

有些則以推動社區經濟和旅遊為目的；  
 

(b)  政府對由下而上提出的具體墟市發展
建議持積極態度；  

 
(c)  若有團體物色到合適場地設立墟市，並
取得本地社區及相關區議會支持，食物

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將協助聯繫相關
部門，前提是墟市不會影響公共秩序和

安全、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以及不會

阻塞公眾通道；  
 

(d)  房屋署過去曾接獲由民間組織提出於不
同地點設立墟市的建議，包括近期有關

在天耀邨設立墟市的建議；  
 

(e)  房屋署將按照既定機制，審視墟市建議
的可行性和影響；及  

 
(f)  就小組委員會建議放寬現時公共屋邨
墟市內的活動不得即場收取現金或支票

的規定，食物及衛生局會向房屋署反映。 
 

003317 – 
005141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姚議員關注到由下而上的模式處理墟市

建議的手法。他詢問 

 
(a)  在申請過程中，政府當局對墟市籌辦者
有何協助；及  
 

(b)  若接獲相關部門就某項墟市建議的負面
回應，或當地社區對建議 (例如使用康樂
場地設立墟市 )表示關注，政府當局將
採取甚麼行動。  

 
政府回應時表示  
 
(a)  區內不同持份者對墟市建議或許意見
不一，例如擬議場地附近的居民或對可

能帶來的噪音及環境衞生問題表示關

注；  
 

(b)  掌握民情、評估地區居民對建議的接受
程度，以及就推展建議的最理想安排

尋求共識等工作，適宜由區議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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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食環署有專責官員提供一站式服務，
協助墟市籌辦者推展其建議；  

 
(d)  食環署在接獲墟市建議的詳情後，會就
相關部門所屬範疇事宜諮詢該等部門，

包括管有擬議場地的部門；  
 

(e)  食環署亦會聯繫民政事務總署，以尋求
本地社區及相關區議會支持；  

 
(f)  食環署會向墟市籌辦者反映相關部門的
要求，並於有需要時給予籌辦者時間

提交修訂建議；及  
 

(g)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轄下的
康樂場地主要用作指定的康樂用途，受

《遊樂場地規例》 (第 132BC章 )規管。
康文署在處理康樂場地用作舉辦墟市的

申請時，會根據辦理租用康樂場地作

非指定用途申請的指引所訂明的既定

程序，按照個別申請的情況作出考慮。  
 
主席深切關注到墟市籌辦者在申請過程中

所遇到的困難，尤其是遲遲未簽發牌照。  
 
政府解釋，食環署在簽發公眾娛樂場所

牌照或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前，須確保

申請人完全符合相關部門施加的所須發牌

條件。待籌辦者完成有關場地的設置，並

由相關部門進行實地巡查後，部門方會

予以確認。  
 

005142 – 
005744 
 

姚松炎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姚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其下列意見 

 
(a)  若墟市籌辦者符合相關部門所施加的
規 定 ， 而 當 局 沒 有 接 獲 相 關 部 門 的

反對，食環署應考慮就墟市籌辦者的

申請作原則上的批准，而公眾娛樂場所

牌照或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則可在

巡查場地後簽發；  
 

(b)  以試驗個案模擬設立墟市的申請程序，
以了解有何程序可予簡化，並擬備實務

指引協助公眾人士提出申請；及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a)及 (b)段採
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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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提供地政總署就可供綠化或社區用途的
空置土地 (該等土地可以短期形式撥作
社區、團體或非牟利用途 )而編製的最新
列表。  

 
主席促請政府當局擬備全面的指引 (包括
詳細程序及所須的牌照 )，協助公眾人士
提出設立墟市的申請。  
 
政府回應時表示  
 
(a)  如相關部門對申請並無異議，食環署
通常會在舉辦日期前兩星期向墟市申請

人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告知相關部門

所施加的規定為何；  
 

(b)  政府對於以試驗個案模擬設立墟市的申
請程序的建議表示理解；  
 

(c)  各 分 區 地 政 處 每 季 均 會 向 相 關 各 區
民政事務處、區議員及各區福利辦事處

提供有關可供綠化或社區用途的空置

土 地 的 最 新 列 表 ， 政 府 亦 會 向 小 組

委員會提供該最新列表；及  
 

(d)  政府會考慮整合相關部門就其審批準則
和要求所提交的資料，以期就籌辦墟市

訂定指引。  
 

005745 – 
011456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梁議員質疑在公共屋邨設立墟市是否需要

諮詢區議會，並認為更恰當的做法反而是

諮詢相關的區議員。  
 
政府表示，不同區議會在考慮墟市建議

方面的做法和安排或許各有不同。凝聚

本 地 社 區 以 達 致 共 識 的 工 作 ， 適 宜 由

區議會進行。除區議會外，房屋署或會諮詢

相關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以協助

評估相關建議的影響。  
 
梁議員詢問向區議會提交墟市建議的程序

為何，並關注到向當地社區及區議會徵求

意見 及 爭 取支 持 的程 序 複 雜費 時 (例如
部分區議會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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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主 席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簡 化 現 時 爭 取

區 議會 支 持的 程 序 (例 如 墟市 建 議 應由
區 議 會 委 任 的 委 員 會 而 非 整 個 區 議 會

討論 )。  
 
政府表示，食環署在接獲墟市建議後將

聯繫相關地區的民政事務處，以便安排

建議供區議會考慮。個別區議會會決定

如何處理建議，例如安排建議由相關地區

委員會、區議會委任的委員會及 /或區議會
會議考慮。  
 

011457 – 
012801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  
 
(a)  容許籌辦者就公共屋邨設立墟市爭取
當區區議員 (而非區議會 )的支持；  
 

(b)  擬備清晰的實務指引 (列出各部門的
要求 )，以協助公眾人士提出申請；  
 

(c)  安排定期會議，以便相關部門與墟市
籌辦者溝通；  
 

(d)  根據過往成功的墟市經驗 (例如於獲公
眾人士和本地居民歡迎的用地設立墟

市 )，擬備適宜設立墟市的用地列表；及  
 

(e)  正式確立在固定地點設立墟市的做法，
尤其在週末期間。  
 

政府回應時表示，食環署及相關部門將

檢討現行申請程序及審批準則，務求簡化

程序和改善申請審批的效率。  
 
政府表示，墟市屬臨時性質，時期通常較

短。地政總署就可供綠化或社區用途的空

置土地而編製的列表，已提供可供短期使

用 (包括設立墟市 )的空置政府土地的詳情。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b)段採取
行動  
 

012802 – 
013733 

羅冠聰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羅議員指出，公共屋邨人員及前線員工對

政府當局支持設立墟市的態度並不知情，

他們亦不容許在公共屋邨舉辦涉及現金

交易的活動。政府當局應提醒各公共屋邨

辦事處及前線員工須為有意在屋邨設立

墟市的團體提供協助。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c)段採取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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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重申，政府對由下而上提出有關舉辦

墟 市 的 具 體 建 議 持 積 極 態 度 。 食 物 及

衞生局局長與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會面

時，亦曾鼓勵區議會積極考慮接獲的墟市

建議。羅議員就公共屋邨設立墟市所述

事宜，將轉交運輸及房屋局 /房屋署以作
跟進。  
 
羅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  
 
(a)  簡化現行申請設立墟市的程序；  

 
(b)  擬備申請表格，以便申請者於公共屋邨
設立墟市；及  
 

(c)  設立平台，以便在申請過程中與墟市
籌辦者溝通，並為他們提供協助。  

 
政府重申  
 
(a)  食環署及相關部門將檢討現行申請程序
及審批準則，以簡化程序；  

(b)  食 環 署 會 為 墟 市 籌 辦 者 提 供 一 站 式
服務，並協調相關部門審批墟市建議；  

(c)  當局或會按需要安排跨政策局 /部門
會議，討論墟市建議；及  

(d)  食環署會向墟市籌辦者反映相關部門的
要求。  

 
主席 促 請 政府 當 局透 過 官 方渠 道 (例如
發出通告 )，向公共屋邨辦事處及前線員工
告知政府的墟市政策，並擬備申請表格，

以便申請者於公共屋邨設立墟市。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c)段採取
行動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c)段採取
行動  
 

013734 – 
014239 

林卓廷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林議員分享在北區石湖墟籌辦墟市的成功

經驗。墟市籌辦者有必要與當地社區及

相關部門保持溝通，以釋除他們的疑慮。

墟市籌辦者樂意合作並願意處理持份者所

提出的事宜。  
 
政府表示，當局已接獲多項於深水埗、北區

及離島區等地的選址舉辦墟市的建議，

食環署在推展有關建議時將提供所需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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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240 – 
014855 
 

尹兆堅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尹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安排會議，讓相關

部門及墟市籌辦者就申請程序中所遇到的

困難交流意見，並解決技術問題。  
 
政府表示，因應團體代表於早前會議上所

表達的意見，食環署已聯繫相關部門，以

進一步了解各部門在審批墟市申請方面的

角色和機制，並向該等部門轉達團體代表

的關注。政府將檢討現行申請程序，並考慮

訂定清晰的實務指引，協助市民申辦墟市。 
 

 

014856 – 
015507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姚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設立專責辦事處

(可參考為美食車先導計劃成立的專責
辦事處 )，以推動墟市的發展，並正式確立
在固定地點設立墟市的做法，尤其在週末

期間。深井及鯉魚門等地區均歡迎設立

定期墟市，以助吸引旅客及促進本地經濟。 
 
政府重申，墟市屬臨時性質，並以非經常

性及短期的模式運作。區議會宜因應各項

建議對持份者造成的影響，按照個別申請

的情況作出考慮。如在政府場地舉辦的

墟市變為恆常化，相關部門須小心評估此

舉會否影響場地的指定用途及影響使用

者。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b)段採取行
動  
 

015508 – 
020118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蔣議員表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在

適當地點發展墟市，以促進本地經濟、協

助旅遊業多元發展，並協助基層市民維持

生計。她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  
 
(a)  正式確立在週末及假日期間，於不會
影響本地居民及附近店主的地點 (例如
公園或海濱 )設立墟市的做法；及  
 

(b)  以 有 時 限 的 形 式 向 墟 市 營 辦 者 簽 發
牌照。  

 
政府回應時表示，墟市籌辦者需視乎場地

以及活動的形式和性質，申請各種屬臨時

性質的牌照。至於在公園設立墟市一事，

康文署會按照既定程序及個別申請的情況

作出處理和考慮。  
 

 



 

 -  8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20119 – 
020703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郭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a)  檢討現行小販政策，並以有時限的形式
簽發新小販牌照；及  
 

(b)  成立跨政策局 /部門的專責小組以制訂

墟市政策，並推動墟市的發展。  
 

政府重申，食環署會指派專責官員為墟市

籌辦者提供一站式服務，以推展其建議。

政府將檢討相關部門在審批墟市申請時所

採用的既定機制，務求簡化程序和改善

申請審批的效率。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b)段採取行
動  
 

020704 – 
021127 

邵家輝議員  
主席  

邵議員支持在週末及假日期間設立墟市，

並支持在合適地點 (例如不會對本地居民
造成 滋 擾 及影 響 附近 店 主 生意 的 地點 )
發展夜市。熟食墟市應可使用明火，而政府

當局應研究有關事項。他亦促請政府當局

控制街頭表演者和墟市營辦者對本地社區

所造成的噪音滋擾。  
 

 

021128 – 
021516 

朱凱廸議員  
政府當局  
 

朱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  
 
(a)  以 有 時 限 及 定 期 的 形 式 簽 發 新 小 販
牌照；及  
 

(b)  容許墟市籌辦者就於香港房屋委員會
轄下不牽涉其他業主的公共屋邨設立

墟市一事，爭取當區區議員及相關屋邨

管理諮詢委員會 (而非區議會 )的支持。  
 

 

021517 – 
021637 

主席  
 
 

主席綜述小組委員會委員的建議及要求如

下  
 
(a)  政府當局應考慮正式確立在固定地點
設立墟市的做法，尤其在週末期間；  
 

(b)  房屋署應放寬現時活動籌辦者不得於
活動舉行期間即場收取現金或支票的

規定；  
 

(c)  政府當局應檢討及簡化現行申請設立
墟市的程序，並擬備實務指引協助公眾

人士提出申請；及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b)及 (c)段採
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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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d)  政府當局應安排會議，讓相關部門與
墟市籌辦者就現行申請程序交流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3 月 29 日  


